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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在全省电子行业实行就业准入制度的通知

各市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招用技术工种从业人员规定》（第六号令）和信息产业部《关于印发电子行业实行就业准入的职业目录的通知》（信部人〔2001〕754号）、《关于在质量体系要求中落实从业人员职业技能鉴定和就业准入规定的通知》（信科函〔2001〕128号）等文件要求，经河北省信息产业厅、河北省劳动保障厅研究决定，从2002年10月1日起，在全省电子行业实行就业准入制度。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实行就业准入制度的重要意义。实行就业准入制度，在全省电子行业推行职业资格证书，是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方针、提高电子行业劳动者素质的重要举措，也是我省人力资源开发的一项战略措施，对于促进我省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迎接加入WTO带来的挑战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严格实行就业准入制度。全省电子行业企事业单位所有从事特有工种和国家规定的90个技术工种（简称实行就业准入工种）的从业人员，均需通过职业技能鉴定取得相应工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资格证书》（简称职业资格证书），做到持证就业，并逐步达到持证上岗。对技工学校、职业（技术）学校、就业训练中心及各类职业培训机构的毕（结）业生，必须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后，才能到电子行业相关岗位就业；对从事电子行业实行就业准入工种的学徒，用人单位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种分类目录》所规定的学徒期进行培训；对转岗或安排国家政策性安置人员从事电子行业实行就业准入工种工作的，用人单位应当先组织培训，达到相应工种（职业）技能要求后上岗；对已从事电子行业实行就业准入工种而不具有相应职业资格证书的在岗人员，用人单位应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进行培训，使其达到本工种的职业技能要求。有关质量体系认证机构在对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实施质量体系认证时，应核查电子行业实行就业准入工种从业人员的上岗资格，在确认企业有效执行国家职业技能鉴定和就业准入制度后，才能核发质量体系认证证书。对已通过质量体系认证的企业，在复审时也要按此规定执行。

三、加强鉴定机构基础建设，完善鉴定工作运行条件。省信息产业厅根据我省电子行业实行就业准入工种鉴定的需要和企业、工种的工作特点、分布状况及特有工种鉴定分站（考点）设立标准，做好全省电子行业鉴定分站（考点）的布点工作。行业所属企业的通用工种，地方没有鉴定所（站）的，符合建站条件的电子行业所属企事业单位也可依照鉴定所（站）设立的标准，向当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请建立鉴定所（站）。在完善鉴定机构建设的同时，要加强组织管理人员和考评员队伍建设，研究电子行业鉴定工作特点，提高鉴定所（站）组织鉴定工作的能力。

四、严格依据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和鉴定规范组织鉴定。省电子行业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和就业准入制度，由省劳动保障厅与省信息产业厅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电子行业特有工种的职业技能鉴定，由省信息产业厅职业技能鉴定站（即信息产业部电子行业第二职业技能鉴定站）按照行业特有工种鉴定工作规程组织实施；电子行业非特有工种的职业技能鉴定工作，纳入各地社会化管理体系，由劳动保障部门批准的当地职业技能鉴定所（站）负责组织实施。

电子行业实行就业准入工种职业技能鉴定采用国家题库理论知识试卷和国家职业技能操作考核标准。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均取得合格（60分）成绩后，特有工种的职业技能鉴定由省信息产业厅职业技能鉴定站向国家申报领取并向被鉴定者颁发相应等级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通用工种的职业技能鉴定由劳动保障部门核发职业资格证书。证书等级分为初级（国家职业资格五级）、中级（国家职业资格四级）、高级（国家职业资格三级）、技师（国家职业资格二级）、高级技师（国家职业资格一级）。国家题库没有试题的，属电子行业特有工种的，由省电子行业职业技能鉴定站组织专家按国家标准编制试题，报信息产业部电子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审定后使用；通用工种由省劳动保障厅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组织专家编制试题或委托行业组织专家编制试题，经省劳动保障厅审定后使用。

电子行业各企事业单位在开展职业技能鉴定工作时，要根据各工种规定的申报条件，严格掌握申报资格，除在职职工由所在单位出具工种工龄证明，按规定工龄年限确定申报鉴定等级外，其它社会人员没有职业资格证书（技术等级证书）的，只能申报初级鉴定。要严格考务管理，统一工作规程，严密组织程序，严肃考场纪律，加强质量监督，保证鉴定质量。对于此前一些电子行业特有工种已由劳动保障部门鉴定核发的《职业资格证书》依然有效，以后晋升技能等级时，经电子行业职业技能鉴定站鉴定后，由电子行业主管部门核发证书。现已持有以上证书的人员可在2002年12月底前到省电子行业职业技能鉴定站登记备案。

五、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素质。省信息产业厅会同省劳动保障厅统一制订培训计划和培训大纲，为申报参加鉴定的人员提供职业资格培训服务。省电子行业职业技能鉴定站依据电子行业《职业技能标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鉴定规范》，对电子行业特有工种的职业资格培训工作进行指导和提供相关服务。各级劳动保障部门负责指导电子行业通用工种的培训工作，统一利用当地培训资源，提供社会化服务。同时，要做好协调非电子行业企事业单位从事电子行业特有工种从业人员的归口培训工作。

六、加强对持证就业、上岗人员的监督检查。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要加强对电子行业从业人员持证就业、上岗情况的监督检查。检查方式，既可定期检查，也可重点抽查，还可与信息产业部门联合组织大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招用无职业资格证书人员和没有达到持证上岗要求的企事业单位、个体经营者，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给予相应的处罚。

七、切实加强对实行就业准入制度的领导。省信息产业厅要指导电子行业所属企事业单位及其他从事电子行业实行就业准入工种的用人单位制订和落实岗位规范，统一岗位用人标准，明确岗位要求；要指导企业建立起培训、考核鉴定与使用待遇相结合的机制，充分发挥《职业资格证书》的效用；要建立岗位责任制，把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纳入企业目标管理和企业负责人的工作目标考核内容，确保在电子行业全面落实就业准入制度。

附件：电子行业实行就业准入的职业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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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电子行业实行就业准入的工种（职业）目录

1、真空电子器件化学零件制造工

3、真空电子器件金属零件制造工

5、真空电子器件装配工

7、液晶显示器件制造工

9、半导体芯片制造工

11、电子用水制备工

13、电容器制造工

15、电声器件制造工

17、高频电感器件制造工

19、磁头制造工

21、印制电路制造工

23、铅酸蓄电池制造工

25、原电池制造工

27、太阳电池制造工

29、电子设备装接工

31、雷达调试工

33、通讯交换设备调试工

35、激光机装调工

37、印制电路检验工

39、无线电调试工

2、电极丝制造工

4、电子真空镀膜工

6、真空电子器件装调工

8、单晶片加工工

10、半导体分立器件、集成电路装调工

12、电阻器制造工

14、微波铁氧体元器件制造工

16、专用继电器制造工

18、接插件制造工

20、电子产品制版工

22、薄膜加热器制造工

24、碱性蓄电池制造工

26、热电池制造工

28、无线电设备机械装校工

30、雷达装配工

32、有线通信传输设备调试工

34、电源调试工

36、印制电路电镀和涂覆工

38、计算机调试工

40、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令第六号工种（职业）目录的相关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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